附件

	2023年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计分标准
	评价过程（只写扣分项的原因）
	自评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部门预算管理（70分）
	预算编制（25分）
	目标制定
	10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是否要素完整、细化量化并集体决策。
	1.绩效目标编制要素完整的，得4分，否则酌情扣分。                                                       2.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的，得4分，否则酌情扣分。                                                                    
3.评价部门绩效目标纳入部门党组（委）会（办公会）集体决策范围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bookmark: _GoBack]①市司法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促进法治工作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等5条社会效益指标均非量化指标，不可衡量；“促进水资源源头保护”的生态效益指标与部门职能弱相关；“长期受理仲裁案件”等3条不属于可持续影响指标；此项0.5分。②抽查““法治遂宁”栏目运行委托业务费”年初绩效目标，数量指标不完整与绩效目标不匹配；成本指标不是单价成本；“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的社会效益指标不可衡量；抽查“仲裁案件办理专项经费”年初绩效目标，“受理仲裁案件”一项数量指标与绩效目标不匹配；设置的“财政非税收入增加”经济效益指标与项目绩效目标不匹配；“长期受理仲裁案件”不是可持续影响指标；此项扣0.5分。
	9

	
	
	目标完成
	15
	评价部门绩效目标实际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
	以项目完成数量指标为核心，评价项目实际完成情况是否达到预期绩效目标，指标得分=达到预期绩效目标的部门预算项目个数/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预算项目个数*15。
	部门预算项目个数为 14个，实际完成13个。得分：13/14*15=
	13.93

	
	                                                                             预算执行（25分）
	支出控制
	10
	部门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相关科目控制情况。
	计算部门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中“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维修（护）费、培训费、会议费”8个科目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偏差程度。                                              预决算偏差程度在10%以内的，得10分。偏差度在10%-20%之间的，得5分，偏差度超过20%的，不得分。                                           
	8个科目中有部分项目存在偏差。扣2分
	8

	
	
	及时处置
	5
	评价部门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后，将绩效监控结果应用到预算调整的情况。
	1.当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和结余注销额均不为零时，指标得分=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预算结余注销额）*5                                                  2.当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为零，结余注销额不为零时，指标得分=（1-5*结余注销额/年度预算总额）*5，结余注销额超过部门年度预算总额10%的，指标不得分。                  
3.当部门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与结余注销额均为零时，得满分。   
	
	5

	
	
	执行进度
	10
	评价部门在6、9、11月的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在6、9、11月应达到序时进度的80%、90%、90%，即实际支出进度分别达到40%、67.5%、82.5%。                                                     6、9、11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达到量化指标的分别得3、4、3分，未达到目标进度的按其实际进度占目标进度的比重计算得分。                                           
	6、9、11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分别为：32%,57.8%,71.1%。按比重计算（39.47/40)*3+(76.12/67.5)*4+(90.58/82.5)*3=8.41
	9.96

	
	完成结果（20分）
	预算完成
	5
	评价部门预算年终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12月预算执行进度达到100%的，得10分，未达100%的，按照实际进度量化计算得分。
	2022年遂宁市司法局调整预算数为1929.21万元，实际预算支出数为1928.38万元，结余0.84万元。12月实际预算执行率为99.96%；
	4.99

	
	
	资金结余率
	10
	评价部门预算项目年终资金结余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结余率小于0.1的项目个数/部门预算项目总数*10。
	共有14个预算项目，其中：资金结余率小于0.1的项目11个，资金结余率大于0.1的项目3个。（11/14)*10=7.86
	7.86

	
	
	违规记录
	5
	根据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反映部门上一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是否合规。
	依据上一年度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结果，出现部门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问题的，每个问题扣0.5分，直至扣完。
	
	5

	绩效结果应用（20分）
	内部应用
（6分）
	预算挂钩
	6
	评价部门内部绩效结果与预算挂钩情况。
	将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绩效自评纳入考核体系，建立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预算与绩效挂钩机制的，得6分，否则酌情扣分。    
	
	6

	
	信息公开
（4分)
	自评公开
	4
	评价部门是否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
	按要求将相关绩效信息随同决算公开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
	
	4

	
	整改反馈
（10分）
	结果整改
	6
	评价部门根据绩效管理结果整改问题、完善政策、改进管理的情况。
	针对绩效管理过程中（包括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提出的问题，发现一处未整改的，扣2分，直至扣完。
	
	6

	
	
	应用反馈
	4
	评价部门按要求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

	自评质量（10分）
	自评质量（10分）
	自评准确
	10
	评价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准确率。
	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与评价组抽查得分差异在5%以内的，不扣分；在5%-10%之间的，扣4分，在10%-20%的，扣8分，在20%以上的，扣10分。
	
	10

	自评总分
	90
	
	
	
	83.74



